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计算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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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为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，位于常州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，为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按30人/班设计，总幼儿人数360人，配套设置活动室、寝室、卫生间、保健室、厨房、多功能厅等功能区域。本项目空调系统采用电驱动冷源，为满足绿色建筑相关规范要求，特开展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计算，确保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及绿色建筑控制项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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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 绿色建筑相关规范控制项7.1.2条：应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、部分空间使用下的供暖、空调系统能耗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：1 应区分房间的朝向细分供暖、空调区域，并应对系统进行分区控制；2 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 的规定。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 55015-2021
· 现行国家标准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-2012
· 本项目建筑功能布局、人员配置及空调系统设计参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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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满足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1款要求，本项目结合幼儿园建筑朝向、功能区域使用特性，细分空调区域并进行分区控制，具体如下：
1.  按朝向分区：将建筑分为南向、北向、东向、西向四个空调区域，其中南向区域（主要为活动室、寝室）利用太阳辐射热，适当降低空调负荷；西向区域（辅助用房）因夏季太阳辐射强烈，强化空调降温控制；东向、北向区域根据负荷特性设定合理控制参数，实现分区精准调控。
2.  按功能分区：结合幼儿园使用特点，分为幼儿活动区（活动室、寝室）、辅助功能区（保健室、厨房）、公共活动区（多功能厅）三个独立空调系统，各系统独立运行、分区控制。幼儿活动区按幼儿舒适度需求设定温度，辅助功能区根据使用时段（如厨房仅在就餐时段运行）优化运行策略，公共活动区根据人员聚集情况调节空调负荷，有效降低部分空间使用、部分负荷下的空调系统能耗，符合规范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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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空调冷负荷计算严格按照《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-2012第7.2节要求，对每个房间进行逐项逐时冷负荷计算，结合幼儿园人员密度、设备功率、围护结构传热特性等参数，确定总空调冷负荷。
1.  人员负荷：12班幼儿园，每班30人，总幼儿360人，教职工按幼儿人数的1/10配置，共36人，总人员400人。幼儿散热量按120W/人（显热+潜热）计算，教职工散热量按180W/人计算，人员群集系数取0.9，同时使用系数取0.8，人员负荷为（360×120 + 36×180）×0.9×0.8 = 34272W ≈ 34.27kW。
2.  围护结构负荷：本项目围护结构采用节能设计，外墙传热系数K=0.6W/(㎡·K)，屋面传热系数K=0.5W/(㎡·K)，外窗传热系数K=2.8W/(㎡·K)，外窗综合遮挡系数0.5。经计算，通过围护结构传入的逐时冷负荷最大值为48.36kW，其中屋面传热负荷12.15kW，外墙传热负荷22.83kW，外窗传热及太阳辐射得热负荷13.38kW。
3.  设备及照明负荷：幼儿园设备主要包括教学设备、通风设备、厨房设备等，总设备功率80kW，设备功率系数取0.7，同时使用系数取0.6，设备负荷为80×0.7×0.6 = 33.6kW；照明功率按10W/㎡计算，建筑面积约3600㎡，照明修正系数取0.8，照明负荷为3600×10×0.8 = 28.8kW。
4.  新风冷负荷：幼儿园新风量按30m³/(人·h)计算，总新风量为400×30 = 12000m³/h，夏季室外新风计算温度35℃，室内设计温度26℃，空气密度1.2kg/m³，比热容1.01kJ/(kg·℃)，新风冷负荷为1.2×12000×1.01×(35-26)/3600 ≈ 36.36kW。
5.  总冷负荷：考虑空气通过风机、风管温升及冷水通过水泵、管道温升引起的附加冷负荷（取总负荷的10%），总空调冷负荷为（34.27+48.36+33.6+28.8+36.36）×1.1 ≈ 199.55kW，取整为200k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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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总空调冷负荷200kW，结合幼儿园空调负荷特性（负荷波动较大，部分时段仅部分区域使用），选用2台螺杆式水冷冷水机组（1台120kW，1台80kW），配套冷却水泵、冷却塔，满足分区控制及部分负荷运行需求，符合《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》GB 55015-2021第3.2.8条要求，机组总装机容量与计算冷负荷的比值为1.0，未超过1.1的限值。
设备参数如下：
· 120kW螺杆式水冷冷水机组：额定制冷量120kW，额定耗电功率28.8kW；
· 80kW螺杆式水冷冷水机组：额定制冷量80kW，额定耗电功率19.2kW；
· 冷却水泵：2台（1用1备），单台额定耗电功率3.0kW；
· 冷却塔：2台（1用1备），单台额定耗电功率1.5kW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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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定义，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是电驱动的冷源系统单位耗电量所能产出的冷量，反映冷源系统效率的高低，计算公式如下：
SCOP = Qc / Ee
式中：Qc——冷源设计供冷量（kW）；Ee——冷源设计耗电功率（kW）。
对于螺杆式水冷式机组，Ee包括冷水机组、冷却水泵及冷却塔的耗电功率，本次计算按设计工况下设备额定功率计算，确保计算结果贴合实际运行工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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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冷源设计供冷量（Qc）：本项目电冷源系统总供冷量按总空调冷负荷确定，即Qc = 200kW（2台冷水机组额定制冷量之和120kW+80kW=200kW，与总冷负荷匹配）。
2.  冷源设计耗电功率（Ee）：包括冷水机组、冷却水泵、冷却塔的额定耗电功率之和，具体计算如下：
Ee = 冷水机组总耗电功率 + 冷却水泵总耗电功率 + 冷却塔总耗电功率
冷水机组总耗电功率 = 28.8kW + 19.2kW = 48.0kW；
冷却水泵总耗电功率 = 3.0kW（1用1备，设计工况下仅1台运行）；
冷却塔总耗电功率 = 1.5kW（1用1备，设计工况下仅1台运行）；
因此，Ee = 48.0 + 3.0 + 1.5 = 52.5kW。
3.  SCOP计算：
SCOP = 200kW / 52.5kW ≈ 3.8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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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相关规定，幼儿园属于公共建筑中的教育建筑，夏季空调室外计算温度35℃，水冷式螺杆机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限值为3.2。本次计算得出SCOP=3.81，大于规范限值3.2，符合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2款“空调系统的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 的规定”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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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本项目空调系统已按绿色建筑规范7.1.2条第1款要求，区分房间朝向及功能细分空调区域，实现分区控制，可有效降低部分负荷、部分空间使用下的空调系统能耗。
2.  经计算，本项目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（SCOP）为3.81，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中关于公共建筑电冷源综合制冷性能系数的限值要求，满足绿色建筑控制项7.1.2条规定。
3.  本项目电冷源系统选型合理，运行策略贴合幼儿园负荷特性，可确保空调系统节能、高效运行，符合绿色建筑设计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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